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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澎湖縣政府自主更新輔導團

簡報下載專區網址：https://reurl.cc/Znlv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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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巡迴座談會

➢ 社區提案說明會(5人以上連署簽名)

➢ 輔導籌組更新會推動重建

➢ 輔導更新會申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每年3次)

➢ 輔導更新會、管委會完成簽訂事業計畫委託契約

➢ 舉辦自主更新培訓課程(預定109年8至10月辦理)

➢ 都市更新法令諮詢與資訊網站

澎湖縣政府自主更新輔導團市民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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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電話：(02)2531-8568

資訊網站：澎湖縣自主更新輔導團網頁

請掃描

澎湖縣都市更新
輔導團網站

FB 澎湖都市更
新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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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說明會內容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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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階段重點更新推動地區示意圖

貳、澎湖縣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參、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肆、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機制

伍、後續推動協力方案建議

附錄、基地基本資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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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法新村及中華路散戶

4.馬公第一衛生所

1.文康街

2.重光市場

5.文澳國宅(一)

6.文澳國宅
(二)

馬公預定6處重點更新推動地區

壹、 現階段重點更新推動地區示意圖

C

A 中興戲院-文康A

B

B 文康市場-文康B

A

C 台銀宿舍

D

D 晨安

E

E 中華路

立案更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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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澎湖縣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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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面積以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為原則

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但符合下列各款之一經本府同意者得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一)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築物座落之基地面積達更新單元面積二分之一者。

(二)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築物原建築容積合計高於更新單元法定容積者。

(三)更新單元內夾雜公有土地者。

(四)其他經本府認定有助都市發展者。

1.不得位於農業區、保護區等非都市發展用地。
2.臨接之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之寬度應達八公尺或與基地退縮留設深度合計達八公尺。
3不得造成相鄰土地無法單獨建築。縣府得徵詢該相鄰土地或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參與更

新意願。
4.全部以整建、維護方式實施，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經本府核准者，得不受2、3規定之

限制：
（一）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二）合法建築物因地震、風災、水災、火災、爆炸或其他不可抗力致遭受損害，亟需

重建。
（三）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輻射污染建築物，經本府認定有危險之虞，應立即拆除

或應予修繕補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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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住宅區 商業區

分
區
類
別

住
A-1

住
A-2

住
A-3

住
A-4

住
B-1

住
C-1

住
C-2

住
C-3

住C-4(案

山段238、
271地號)

住
D-1

住
D-2

住
E-1

住
E-2

住
E-3

商
A-1

商
A-2

商
B-1

商
B-2

商
B-3

商B-4
商

C-1
商

D-1
商

E-1

建蔽率
%

60 80 80 80 60 60 80
四樓
以上
50

60 80 80

容積率
%

240 200 240 200 180 117

如同

意繳
交代
金

180

240 260 240 200 200 400 240 400 300 540 540% 300 400 400

馬公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區劃分示意圖

序號 都市更新潛勢地區 分區

1 文康街 商A-1
2 重光市場 商A-1
3 司法新村及中華路散戶 住A-4
4 馬公第一衛生所 住A-1
5 文澳國宅(一) 住C-2
6 文澳國宅(二) 住C-2

都市計畫：變更馬公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A、B、C、D、E區
(配合主細分離專案通盤檢討)」



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參、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中央 ：十三項容積獎勵，可依
個案需求來申請獎勵。

地方 ：除了中央獎勵項目，也
授權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來另
訂容積獎勵項目，例如：
• 捐贈當地都市更新基金
• 建築規劃設計
• 回復原居住水準

一般地區：

法定容積之1.5倍

或原建築容積加法定容積之0.3倍

策略地區：

法定容積之2倍或原建築容積加法

定容積之0.5倍

法令依據：都更條例第65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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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容獎項目 獎勵上限

§5   (新增) 原容高於法容 10%或原容積

§6   (新增) 結構堪慮應拆除或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 10%、8%

§11  (新增) 智慧建築-鑽石級、黃金級、銀級、(銅級、合格級-500m²以下適用) 10%、8%、6%、4%、2%

§12  (新增) 無障礙環境設計-建築標章,住宅性能評估第一、二級 5%、4%、3%

§13  (新增) 耐震設計-耐震設計標章、住宅性能評估第一、二、三級 10%、6%、4%、2%

§10  (原§8) 綠建築-鑽石級、黃金級、銀級、(銅級、合格級-500m²以下適用) 10%、8%、6%、4%、2%

§8   (原§5) 協助取得開闢公設用地 15%

§7   (原§4) 提供指定社福或公益設施產權無償登記為公有設施 30%

§9   (原§6)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依實際面積

§15 (原§10) 規模獎勵

一個以上完整計畫街廓 5%

面積達3,000m²以上未滿10,000m² 5% & 每增100㎡+ 0.3%

面積達10,000m²以上 30%

§17 (原§11) 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戶 20%

§14  (新增) 時程獎勵

更新地區
修正條文施行日起5年內擬訂事計報核者 10%

前項期間屆滿之次日起5年內 5%

未劃定
更新地區

修正條文施行日起5年內擬訂事計報核者 7%

前項期間屆滿之次日起5年內 3.5%

§16  (新增) 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更新前門牌戶達二十戶以上) 5%

(108.5.15台內營字第 1080807765 號令修正)
◼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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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及其法定容積獎勵上限

△F1 以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部分核計
建管機關
核定為準

△F2 更新後捐贈公益設施 法容*15%

△F3
協助開闢或管理維護更新單元內或其周
邊公共設施

法容*15%

△F4
保存維護更新單元 範圍內具歷史性、紀
念性、藝術價值建築物

法容*15%

△F5 更新單元整體規劃設計 法容*20%

△F6 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銀級以上) 法容*10%

△F7
優先或迅行劃定之更新地區時程
(公告日起六年內)

法容*10%

△F8 規模(完整街廓或3000m²以上) 法容*15%

△F9 *處理佔有他人舊違章建築戶 法容*20%

△F10 *未達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 實算覆核

附表二 建築容積獎勵項目及獎勵額度評定基準(基準第四條 )

獎勵項目檢討 獎勵上限

1.建物量體、造型、色彩…融合 6% 、10%

2.法定建蔽率-設計建蔽率 3~9%

3.周邊公共夜間照明貢獻 3%

4.退縮建築、鄰棟間隔、救災可及 5%

5. 法定開挖率-設計開挖率 6~10%

6. 增設機車或自行車停車位 5%

7.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基地內通道 3%

8.無障礙空間規劃
3%

9.智慧建築設計 5%

1~9項容積獎勵之和：法容*20%為上限

10.基地退縮人行步道或騎樓 15%

11.增設開放空間廣場200m²以上 10%

•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13條
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給予獎勵建築容積時，應考量對地區環境之衝擊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容受度。

◼ 澎湖縣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 澎湖縣政府106年7月27日府建城字第10608434082號令訂頒

灰底部分與中央獎勵項目重複，已中央牴觸失效，尚待澎湖縣再行修正獎勵核算標準

• 基準第五條
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另依其他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時，應同時向本府提出申請，但獎勵重複者，應予扣除。 前項經核定之獎
勵後總容積，即為該都市更新事業範圍申請建造執照時 之最大允許建築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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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 重建 整建、維護

申請
基地條件 屋齡30年以上者之合法建築物 屋齡20年以上者之合法建築物

補助對象
(申請人)

核准立案之都市更新會

1.核准立案之都市更新會

2.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3.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補助範圍

1.擬訂事業計畫

（含更新會行政作業費）

2.權利變換計畫經費

1.擬訂事業計畫有關經費

2.事業計畫實施工程經費

1.重建或整維個案因情況特殊報經內政部同意補助者不在此限。

2.同一更新單元依本辦法申請相同之補助項目，應以一次為限。

3.都市更新重建規劃費用補助額度，不得超過實際採購金額。

4.以重建方式實施者，補助案因基地面積逾3,000m2，或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400人等特殊情形，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敘明理由，得酌予提高補助額度及補助上限。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須知(內政部108.1.18台內營字第1070820806號函)

肆、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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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補助經費核算方式

會員人數 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

人數≦50人者 150萬元 100萬元

超過50人＜人數≦ 100人部分 每增1人加計1萬5千元 每增1人加計1萬元

人數＞100人 每增1人加計1萬元 每增1人加計5千元

補助金額上限 新臺幣500萬元 新臺幣300萬元

案例試算

更新會 甲更新會 乙更新會

人數 45人 450人

補助計算式 150+(50x1.5)+(350x1)=575萬元 ＞500萬元

事業計畫申請上限 150萬元 500萬元

行政作業費
7.5萬元(5%) 

或 20萬元
25萬元(5%) 
或 20萬元

補助計算式 100+(50x1)+(350x0.5)=325萬元 ＞300萬元

權利變換申請上限 100萬元 300萬元

註：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400人，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敘明理由，得酌予提高補助額度及補助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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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年
度

更新會
簡稱

案件名稱 補助類別 補助金額

108 晨安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535地號
等6筆土地申請擬訂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補助案

重建規劃 114萬

106 文康A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621-80
地號等13筆土地申請擬訂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補助案

重建規劃 120萬

105 文康B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621-12
地號等20筆(原19筆)土地申請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補助案

重建規劃 100萬

12

◼澎湖縣歷年核定補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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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階段

內政部營建署【 109年提案截止收件時程】

截止受理時間

第1次 108年5月15日（星期五）

第2次 108年9月15日（星期二）

作業
要點

1.提交書面資料為一式12份，光碟1份。
2.申請人於複審後依審查委員意見修正申請補助計畫書，經澎湖縣
政府依複審會後修正意見檢核表確認無誤後，由澎湖縣政府以正
式公文函送執行機關報本部核定，隨文應檢附書面資料三份，光
碟二份。

輔導
機制

1.輔導團協助社區成立都市更新會。

2.各項申請書面資料由輔導團協助申請人撰寫與製作申請資料。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要點與申請時程

⚫ 受理申請窗口：澎湖縣政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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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數額度 第一期款：補助金額50% 第二期款：補助金額50%

申請時點

「補助對象與受託專業團隊」

簽訂「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

計畫」委託契約後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

辦理公開展覽後

檢附資料
補助案核准函、委託契約書影本、

都更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

公開展覽函、

納入預算或超支併決算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收據

例外規定
依都更條例經實施者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

免舉辦公開展覽者，免附辦理公開展覽函。

都更程序
私權整合：簽約-整合(事業計畫草案)-自辦公聽會\會員大會(達事業計畫同意比率)

審議核定：事業計畫報核-公開展覽\公辦公聽會-審議通過-核定公告-計畫實施

經費核撥 依縣府規定辦理

備註：整建維護補助對象為其他依法成立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且自行提供勞務或財物者，免附委託契約書



助經費由
內檢附撥款證明報

 經費核撥

擬訂都更事業計畫或權變計畫補助經費核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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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後續推動協力方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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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積極參與更新會活動

2.號召鄰居加入更新會LINE群組

3.七人以上同意擔任籌組發起人

✓發現都更推動課題

✓研習章程範本

✓整合居民意願協助籌組更新會

1.申請第三類謄本
2.準備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過半數或七人以上發起籌組

都市更新會應備文件

✓召開推動小組籌備會議

✓完成更新會核准籌組

1.寄發開會通知(前20日)

2.研擬章程草案

3.徵詢參選理監事名單

4.號召參與成立大會作業

5.徵詢會員大會委託書

✓協助相關通知單、委託書製作

✓協辦更新會成立大會、立案送件

作業

1.定期召開理事會
2.更新會會務正常運作

✓ 撰寫中央都市更新補助金計畫
✓ 協助申請補助款完成

1.進行廠商委任作業
2.擬訂選商規定

✓ 協助進行選商作業
✓ 協助理事會、會員大會召開。

更新會推動流程 都市更新輔導團協助什麼?所有權人要做什麼?

一、更新會籌組發起

三、6個月內
召開更新會成立大會

五、申請中央
重建補助經費

六、委任專業團隊
執行

二、申請籌組核准

四、成立大會後30日內

申請縣府立案

都市更新輔導團作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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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更新會7人以上籌備小組。

2.建立通訊錄：蒐集範圍內所有權人基本資料

(電話、門牌、通訊地址等)。

3.建立社群(LINE)群組：邀請同範圍所有權人加入。

4.收取前置作業費：申請謄本費用、印製說帖。

5.申請土地及建物謄本：需先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1/10同意書。

6.簽署籌組同意書：超過土地及建物人數及面積1/2。

澎湖都更LINE群組

◼發起-籌組更新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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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第三類謄本同意書簽署及申請

第三類謄本同意書範本

提供同意申請第三類謄本所有權人名單予輔導團，輔導團協助製作同意書

第三類謄本申請書

➢ 需先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

1/10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 澎湖地政事務所聯絡資訊
電話：06-9272009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忠孝路７號

填寫所有權人
個人基本資料

填寫土地謄本資料

填寫建物謄本資料

姓名

請記得蓋章

請 記 得 填 寫 日 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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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組都市更新會申請書範本

籌組都市更新會申請書 籌組都市更新會切結書

填寫發起人代表
個人基本資料

填寫發起人代表
個人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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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會發起人清冊、同意書範本

發起人同意書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可加註僅限籌組更新會使用

發起人名冊

收取七位以上發起人(屋地同人)同意書

選舉籌備小組代表人(會員大會召集人、

第三類謄本申請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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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所有權人
個人基本資料

填寫土地謄本資料

填寫建物謄本資料

姓名

20

僅為籌組成立更新會使用。
不涉及實質計畫及權益內容

◼都市更新會之設立籌組同意書及說帖

都市更新會之設立籌組同意書 說帖

籌備小組聯絡方式

示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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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程草案討論重點(1/2)

章程草案依都市更新條例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及都市更新作業手冊 (108 年修訂版草案) 訂定之。

第 三 條
本會會址設於澎湖縣馬公市〇〇路(街)〇〇巷〇〇
號，如有異動，授權理事會議決 通過，並通知全
體會員且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四 條
本更新單元為澎湖縣馬公市○段○地號等○筆土地，
其範圍詳附件地號清單及範圍圖。

第 十 條
本會設理事○人，候補理事○人，並成立理事會。
理事由本會會員互選之，依各得票數高低順序當選
之，並依得票數高低順序明定其後補順序。得票數
相同，以抽籤定之。
未來依需要須增加理事人數時，須經會員大會同意。
理事及監事選舉與職權行使辦法，由會員大會決議。

第十八條
本會設監事○人及候補監事○人。監事及候補監事
由本會會員互選之，依得票數高低順序當選之。

建議理監事人數

人數 理事(候補) 監事(候補)

<50
3人

(候補1人)
1人

(候補1人)

50-
100

5人
(候補1人)

1人
(候補1人)

>100
7人

(候補2人)
2人

(候補1人)

• 理事不得少於3人，候補理事
不得超過理事名額1/3

• 監事至少1人，且不得超過理
事名額1/3，並得設置候補監
事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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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一、訂定及變更章程。

二、會員權利及義務。

三、選任或解任統籌處理都市更新業務之機構及其
方式。

四、議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之草案。

五、議決權利變換估價條件及評定方式。

六、理事及監事之選任、改選或解任。

七、都市更新會之解散。

八、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

九、訂定工程、信託及融資貸款銀行的徵選及發包
方式。

十、其他。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人數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
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
分之一之出席，並出席人數超過二分之一，出席者
之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
分之一之同意行之。但前項第1款至第9款事項之決
議，應經會員人數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
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
同意行之。

第三十四條

本會經費來源如下：

一、會費：權利計畫核定前，每建物門牌每年新台幣
○元(會員歸戶計算)，後續依各所有權人更

新前權利價值 比率計算及再行找補。

社區推動更新運作需要【籌組至申請中央補助階

段】(含開會場地租借、土地及建物謄本申請、資

料印製、郵件寄送等推動更新會務所需經費)，由

所有權人○○○代墊新臺幣○元整，關於收取及

支出之前置作業費應紀錄收支明細，俟更新會申

請中央都市更新補助款後，由行政作業費用提撥

返還。

二、都市更新事業前置作業費：依每位會員在本更新單元權

利變換範圍內按各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

值比率計算之。

三、都市更新事業費：依每位會員在本更新單元權利變換範

圍內按各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計算之。

四、政府機關之補助。

五、民間團體及個人之捐助。

六、基金及其孳息。

七、其他來源。

八、前述各款經費利息。

◼ 章程草案討論重點(2/2)

建議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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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費

補助款發放即優先返還。

前置作業費項目

謄本申請
說帖印刷、寄發
會議資料印製

前置作業費

討論前置作業費管理人、收取方式

收據範本

建議每戶收取500元

〇〇基地籌備小組 〇〇基地籌備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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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協助填寫問卷
填寫完畢請繳回現場工作人員

◼ 滿意度及自主更新意願調查問卷


